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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由于在实际使用中，许多称量过程需要扣除容器的皮重值，直接将净重值进行存储或

打印，因此对于扣除式皮重装置的衡器来讲，将相应减少衡器净重的称量范围。对于一台衡器应该

如何确定皮重值的范围？扣除皮重后对衡器称量准确度能够影响多大？正是本文讨论的问题。 

【关键词】  电子衡器；除皮准确度；皮重值 

 

一、概述 

“除皮装置”是当承载器上有载荷时，将示值置为零的装置。按功能可以分为：非自动除皮装置、

半自动除皮装置和自动除皮装置。 

在我国老的衡器产品标准和计量检定规程中都没有规定需要对衡器产品进行“除皮装置”试验

的问题。直到在 1990年制定《固定式电子秤》计量检定规程时，依据 R3《非自动衡器计量规程》

国际建议“除皮装置”的相关内容，经过制造单位和检定机构的分别试验，才增加了此项要求。 

除皮装置的准确度指标是一项比较苛刻的考核要求。在现在实施的 JJG555-96《非自动秤通用

检定规程》中，由于没有规定“皮重值”的大小，仅仅讲了“至少应对 2 个不同的皮重量进行称量测

试”，且运行范围为“除皮装置不得用于零点或零点之下和最大除皮量之上”。所以如果所选择的皮

重值可以是 90%最大秤量，也就是从零点到 90%最大秤量的范围内也是可以的；皮重值也可以是选

择 10%最大秤量。这样就带来两个问题：第一，每次除皮后，净重零点准确度都必须保持为±0.25e；

第二，每次除皮后，必须按照新的零点建立允许误差体系，如图 1所示。 

二、几个问题的探讨 

在2006版的R76-1《非自动衡器》规定，除皮装置在电子衡器中要求：应在下列情况下对衡器

进行除皮称量试验： 

扣除皮重的衡器：用 1/3和 2/3最大皮重之间的一个皮重值； 

添加皮重的衡器：用 1/3 和 3/3 最大皮重的两个皮重值（由于我们现在面对的非自动衡器大量

是“扣除皮重衡器”，所以在本文中就不涉及“添加皮重衡器”的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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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皮重值大小确定 

在进行“除皮”试验时应该选择的皮重值是多少？从理论上讲，“皮重值”是可以在整个称量范围

内任意选定的。如果真是这样操作，虽然对于一台设计、制造、安装合格的衡器来讲，是不应该影

响其称量准确度，但是，必然会影响该衡器的使用范围。 

 

 

图 1 

图中，A 坐标的“0”是初始原点，B 坐标的“0'”是第一次除皮称量的原点，C 坐标的“0"”是第二次除
皮称量的原点。 

 

在 R76-1《非自动衡器》国际建议规定：除皮试验应在不同皮重值下进行，称量试验时至少选

择 5个载荷值：包括最小秤量、处于或接近最大允许误差改变的载荷值和可能的最大净重载荷值。 

从以上这段话，我个人认为“皮重值”是不能在整个称量范围内任意选定的，理由有二： 

首先，一台衡器之所以要除皮功能，是因为衡器在称量过程中有这种需求，可以使用这种功能

方便的得到被称物品的净重值。但是如果所选择的“皮重值”比较大，就会影响了此台衡器的正常称

量范围（这里是指“扣除皮重”的衡器）。 

其次，我们现在所采用的误差值是分段要求的，按照国际建议规定，除皮试验在不同皮重值时，

剩余的秤量仍然按照衡器在相同载荷值下的最大允许误差考核。实际上，这样大大加大了该衡器的

设计制造难度。 

所以，这个“皮重值”就是一台衡器扣除最大允许误差改变的载荷值后的称量值，即是大约

1/3Max左右的量值。 

2．试验方法 

作为大型衡器，进行一次除皮称量性能试验是比较麻烦的，在 R76-1《非自动衡器》国际建议

中专门规定：在进行首次检定和后续检定时，可选择其它适当的程序进行除皮称量测试；如：用数

学公式或绘制成图表的方法，将代表最大允许误差限值曲线的坐标系原点平移至固有误差曲线（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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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量测试曲线）上的任一点模拟皮重平衡操作，再检查固有误差曲线和滞后曲线上的其它各点是否

仍处于平移后的最大允许误差限值曲线内。 

在称重指示器试验中，皮重对称重性能的影响完全取决于误差曲线的线性。线性的确定是在正

常称量性能试验时进行的。如果误差曲线显示出明显的非线性，将最大允许误差包络线沿着非线性

误差曲线平移，检查当皮重值对应于误差曲线最陡峭部分时称重指示器是否满足称量要求。 

3．准确度 

皮重称量装置的任一皮重值的最大允许误差与衡器在相同载荷值下的最大允许误差相同。在现

在技术条件下，称重传感器和称重仪表的性能完全可以保证不会影响衡器的准确度，而承载器的制

造质量是目前成为我国影响衡器称量准确度的关键因素。 

三、结束语 

1．对于“扣除皮重的衡器”，综述以上的理由，皮重值建议选择在 1/3Max范围内。而 1/3和 2/3

最大皮重之间的一个皮重值，也就是在 1/9Max和 2/9Max范围内。 

2．皮重值大小范围的明确规定，一是有利于检定时的可操作性，二是可以减少随意性，这样

可以减少检定过程中的矛盾。 

3．除皮性能检测使用数学公式或绘制成图表的方法，有利于减少检定的工作量。 

4．为了保证每一台衡器除皮性能，应该尽可能地保证承载器的刚度和强度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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